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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兑业务处理办法(试行)（银发[2007]203号 二00七年六月二

十二日）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小额支付系统通存通兑业

务处理，防范支付风险，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小额支付系统业务处理

办法》等有关法规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小

额支付系统通存通兑业务(以下简称通存通兑业务)是指个人

客户通过代理行依托小额支付系统，对本人或他人在开户行

开立的人民币个人存款账户实时办理资金转账、现金存取和

账户信息查询业务。 本办法所称代理行是指根据客户委托发

起通存通兑业务指令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以下简称银行)。 本办法所称开户行是指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

、接收代理行发来的通存通兑业务指令，并对客户指定的人

民币个人存款账户进行业务处理的银行。 本办法所称个人存

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和个人活期储蓄账户。 本办法

所称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是指持有有效身份证件的自然

人。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军人身份

证件、武警身份证件、护照及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文件规

定的其他有效证件。 第三条 中国境内通过小额支付系统办理

通存通兑业务的银行和客户，应当遵守本办法及有关现金管

理、反洗钱等法规制度的规定。 第四条 客户可使用个人银行

结算账户活期存折、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借记卡和个人活期储

蓄账户存折(以下简称个人存款账户存折(卡))办理通存通兑业



务。 第五条 通存通兑业务遵循“实时入账、定时清算”的原

则。代理行和开户行实时完成本行客户的账务处理；小额支

付系统定时完成代理行和开户行之间的资金清算。 第六条 办

理个人存取款业务并以直联方式接入小额支付系统的银行及

其所属分支机构应具备开办跨行和行内通存通兑业务的功能

。第二章 基本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